






異動別 貨品號列 貨    名

增列 9018.39.00.20-3 矽質胃管（經口、鼻）

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表

修訂項目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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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國際貿易局

貨品輸入規定變更明細表

貨品號列 貨    名   
原       列

輸入規定

改       列

輸入規定

9018.39.00.20-3 矽質胃管（經口、鼻） 504

輸入規定代號

(空白)

504

准許（免除簽發許可證）。

一、進口人用醫療器材應依下列規定辦理：（一）應檢附衛生福利部核發之

醫療器材許可證影本或同意文件，並應申報填列醫療器材許可證號碼（十四

碼）。（二）如屬危險性醫療儀器，除應檢附衛生福利部核發之醫療器材許

可證影本，及申報填列醫療器材許可證號碼（十四碼）外，並須檢附衛生福

利部核准醫療機構購置之同意文件。二、非供人用者免依上述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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